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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青阳县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有关补偿补助及奖励

标准的通知
青政办〔2015〕27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直属机构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青阳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有关

补偿、补助及奖励标准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5 年 10 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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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阳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有关
补偿补助及奖励标准

为维护公共利益，切实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（以下

简称被征收人）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、《池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

行办法》、《青阳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》

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研究制定了我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

收搬迁费、临时安置费、停产停业损失费等有关补偿、补助

及奖励标准。现公布如下：

一、搬迁费

（一）住宅房屋：按 800 元/户计发。选择产权置换的按

两次合并补助 1600 元，选择货币补偿的按上述标准支付一

次搬迁费。

（二）办公用房：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 5 元/㎡计

发。

（三）经营、生产、仓储用房：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

面积 10 元/㎡计发。有重型机械的按重型机械所在房屋建筑

面积按 25 元/㎡计发，也可按评估价计发。

二、过渡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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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征收时，产权调换房屋为期房的，被征收人选择多

层的，过渡期限为自签订协议之日起 18个月；被征收人选

择小高层（11层及以下）的，过渡期限为自签订协议之日起

24 个月；被征收人选择高层（12层及以上）的，过渡期限

为自签订协议之日起 30 个月。

三、临时安置费（住宅房）

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 4 元/㎡按月计发。每户每月

临时安置费不足 800 元的按 800 元计发，不足 15 天的，按

半个月计算，超过 15 天不足 1 个月的，按 1 个月计算。

（一）选择货币补偿：按上述标准计发 6 个月。

（二）选择产权调换：

1.以现房产权调换，按上述标准计发 4 个月。

2.以期房产权置换并自行过渡的，过渡费按上述标准计

发。超过过渡期限的，按每月每平方米 6 元的标准计发至产

权置换房屋交付之日顺延 4 个月。

3.征收人提供周转用房的，不再支付临时安置费。 

4.产权调换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被征收人不按照通知

时限接收房屋搬迁入住的，停发临时安置费。

四、停产停业损失费（非住宅房）

（一）选择货币补偿：

实行货币补偿的非住宅房按照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

的 10%计发停产停业损失费。被征收人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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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超过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 10%的，应当向房屋征收部

门提供房屋被征收前三年的平均效益、停产停业期限等相关

证明材料，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委托评估机构对停产停业损失

进行评估，并按照评估结果予以补偿。

（二）选择产权置换：

1.以现房产权置换，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 3‰计发 3

个月停产停业损失费；

2.以期房产权置换并自行过渡的，每月按被征收房屋评

估价值的 3‰计发停产停业损失费，计发至交房时。其中，

房屋征收范围确定时闲置的非住宅房，不给予停产停业损失

补偿。

五、装饰装修及附属物补偿

各类附属物及装潢、树木补偿标准参照池州市人民政府

批复的《青阳县国有土地上附属物和青苗补偿标准》执行，

由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具体协商确定。协商不成的，可

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评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。

六、签约搬迁奖励

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签订《征收补偿安置协议》的，

按被征收主房合法建筑面积给予奖励 120 元/㎡。在《征收补

偿安置协议》规定期限内搬迁完毕并交付钥匙的，按被征收

主房合法建筑面积再奖励 40 元/㎡。对不按规定期限签订《征

收补偿安置协议》的，一律不予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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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征收范围的大小确定签约奖励期限，并结合区位设

定各时间段的不同奖励额度。

奖励具体办法应在征收地块补偿方案中明确。

七、住宅房产权调换

（一）征收住宅房实行产权调换的，征收部门与被征收

人按照被征收房屋价值和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结算差价。其

中，与被征收房屋等面积部分差价款由征收人支付给被征收

人的，应当据实结算，由被征收人支付给征收人的，被征收

房屋为砖混结构的，按最高限额 200 元/平方米结算，被征收

房屋为砖木结构的，按最高限额 300元/平方米结算。

（二）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镇居民，被征收

房屋为其家庭唯一住房且人均居住面积不足 12平方米的，

所选产权调换房屋 50 平方米以内部分，不计算产权调换差

价，超出 50平方米部分按本《补偿标准》住宅房产权调换

有关规定结算差价。

（三）被征收户家庭唯一住房面积小于 50平方米，选

择产权调换的，参照本条第（二）项执行。

（四）征收住宅房被征收人在产权调换建筑面积基础

上，每户可增购不超过 2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，增购面积价

格按产权调换房屋市场评估价优惠 20%结算。

（五）征收非高层住宅产权调换房为高层住宅的，以被

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基准给予被征收人公摊补助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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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产权调换房屋每单元为一部电梯的，补助被征收人 6%

的建筑面积；产权调换房屋每单元为两部电梯的，补助被征

收人 8%的建筑面积。

（六）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房屋面积超出被征收房屋

面积、增购面积和高层公摊补助面积之和的部分按产权调换

房屋市场评估价结算。

八、改变用途房屋补偿

（一）非住宅房改变用途的，一律按改变前的房屋用途

给予补偿。

（二）住宅改变用途房屋

1.征收 2001 年 11月 1 日之前沿街底层住宅房改作经营

用房营业至今的，在 2001 年 11月 1 日前领取《营业执照》

和《税务登记证》，被征收房屋门牌号码与《营业执照》所

注明营业场所相符合，且系房屋产权人或直系亲属经营的，

按原底层实际经营面积的 50%作为营业房进行补偿，剩余

50%按住宅房补偿，二层及二层以上仍按住宅房补偿。

2.征收 2001 年 11月 1 日至 2011年 3 月 1 日（《安徽省

城乡规划条例》颁布施行日期）期间沿街底层住宅房改作经

营用房营业至今的，领取了《营业执照》和《税务登记证》，

且系房屋产权人或直系亲属经营的，一律按住宅用房进行补

偿，但对沿街底层住宅房改作经营用房的部分，可按其用于

经营部分住宅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增加不超过 40%的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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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款。具体增加补偿标准应在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明确。2011

年 3 月 1 日之后未按照《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》规定履行报

批手续的，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，一律不予增加补偿。

九、本标准施行时已实施征收的项目仍按原有的征收补

偿安置方案执行。

十、本标准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，具体由县住房和城

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
